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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蔡琳博士是我担任博士生导师后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
按照时下流行的话语，谓之“开门弟子”，但我更喜欢师生说。
弟子说大概源于孔夫子或更早。
那时的先生和学生间由于受时代之限制，一旦入了师门，犹如学武入了武门，生存在一个非常封闭的
环境里，成长受到限制和禁锢，学识和技艺也只能部分传承而不能博取。
弟子说有其丰富的和特有的内涵，其中包含着非常传统的可言说的和不可言说的门徒、门宗甚至门阀
之意，这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东西。
这些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非常不好的应该去之的东西，现实中有些人对此仍依依不舍。
现代人应该确立一种新型的教学相长并博取众长的师生关系，这样后来者才能发展，才能超越。
　　蔡琳博士的这本书是在她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从目前书的结构看，已同博士论文答辩当初的文本面貌大不相同，可见她在修改时是花了很大的气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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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蔡琳博士在本书中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何以让法官的裁判具有合理性？
也即裁判合理性的依据。
这是一个历史久远的问题，也是不少西学大师们一直在谈论的问题，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依据，
各有各的招数。
蔡琳博士的这本书对各种各样的西学理论、学说、依据、招数进行了介绍、分析、批判，提出了自己
的一些分析思路。
    也许正是由于以上尴尬处境的存在，作者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研究更显其价值，更显其理论勇气。
对一些终极性问题的追问是这几年一些还抱有理想主义信念的学子们的选题和研究志趣。
知难而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正是有了这样一些怀抱理想主义信念的学子们，才使我们这样一些过来人有时也不得不去回味和思考
一下我们当年“愤青”时代也热衷过的话题和问题。
使我们重新找回那被岁月钝锉了的感觉和失缺了的“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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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琳，197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理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讲师。
专业研究方向为法律论证，在《法律科学》、《政法论坛》、《法制与社会发展》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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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裁判合理性理论的思想结构　　一、裁判合理性及其相关概念　　首先，裁判合理性的
研究建立在一个重要的法律观之上，即法是一种诠释的概念，“法律只界定一般的框架，在个案中法
官必须另为评价，来填补框架的空隙”。
法学的主要工作在于提出对法规范的主张、建议与论证。
无论是自然法学和实证主义法学，都在寻找法规范效力来源的基础规则。
自然法学向外求诸于某种自然法或道德规范，凯尔森依赖于基础规范，哈特则是主张承认规则作为鉴
别法规范的标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法规范都可以透过系谱的方式来加以鉴别，对于具体个案中的法规范需要进行评价
和证立。
如（1）当论证一个法律决定时，必须合乎哪种一般或特殊的合理性标准？
（2）在论证一个决定时，法官是否只需要举出案件事实和法律还是要说明法律规则是如何在一个特
殊的案件中被适用的？
（3）法律解释如何被合理的证立？
（4）在法律证立的语境中，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普遍道德规范与价值的关系是什么？
（5）是否有那种与法官论证决定不同的其他的法律论证？
　　就判决理论而言亦可得出需要规范诠释的观点。
一般来说，对于法官判决论证的研究有描述性与经验性两种。
描述性的判决理论，如哈伦堡（Harenburg）提出的两个模式：一是纲要式的，这个纲要是一种法律教
义学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不必考察事实行为，因其已通过法律的观念有选择地被建构；二是问题式
的，它基于把案件看做是社会行为及社会问题，是所谓社会外界的观念与意识在法官身上的内在化。
法官分别对模式1和模式2建立了一个答案假设，这两个假设将由法官进行相互比较，如果两者不可能
相互一致，法官将另寻答案。
而“经验性判决理论应当回答的是，判决者如何分别对待不同的问题情势，如何和是否认识每个问题
的复合性，如何用适当的方式描摹这个复合性”。
这个观点所强调的是在纲要式与问题式之间的复合性的协同，与之相随，即产生规范的诠释问题，哈
贝马斯认为：“规范运用的诠释学过程可以理解为事态之描述与普遍规范之具体化两者交叉的过程。
最后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等值关系：一方面是作为情境之理解的组成部分的事态描
绘，另一方面是确定规范之描述性成分，也就是确定规范之运用条件的事态描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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